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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水利部
关于印发《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１日　　财税 〔２０２４〕２８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我们制定了 《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经国务院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附件：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

中、三中全会精神以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有关规定，加强水

资源管理和保护，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安全利用，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直接取用地

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为水资源税纳税

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税。

纳税人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等

规定申领取水许可证。

第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缴纳水资源税：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从本集体经

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取用水的；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

少量取用水的；

（三）水工程管理单位为配置或者调度水资源

取水的；

（四）为保障矿井等地下工程施工安全和生产

安全必须进行临时应急取 （排）水的；

（五）为消除对公共安全或者公共利益的危害

临时应急取水的；

（六）为农业抗旱和维护生态与环境必须临时

应急取水的。

第四条　水资源税的征税对象为地表水和地

下水，不包括再生水、集蓄雨水、海水及海水淡

化水、微咸水等非常规水。

地表水是陆地表面上动态水和静态水的总称，

包括江、河、湖泊 （含水库、引调水工程等水资

源配置工程）等水资源。

地下水是指赋存于地表以下的水。

地热、矿泉水和天然卤水按照矿产品征收资

源税，不适用于本办法。

第五条　水资源税实行从量计征，除本办法

第六条至第八条规定的情形外，应纳税额的计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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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水量×适用税额

疏干排水的实际取用水量按照排水量确定。

疏干排水是指在采矿和工程建设过程中破坏地下

水层、发生地下涌水的活动。

第六条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应纳税额的计算

公式为：

应纳税额 ＝实际取用水量 ×（１－公共供水管

网合理漏损率）×适用税额

公共供水管网合理漏损率由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七条　水力发电取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

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发电量×适用税额

第八条　除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外，冷却取

用水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应纳税额＝实际取用 （耗）水量×适用税额

火力发电冷却取用水可以按照实际发电量或

者实际取用 （耗）水量计征水资源税，具体计征

方式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按照税费

平移原则确定。

第九条　水资源税的适用税额由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统筹考虑本地区水资源状况、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水资源节约保护要求，按照

本办法有关规定，在所附 《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表》规定的最低平均税

额基础上，分类确定具体适用税额。

第十条　对取用地下水从高确定税额。同一

类型取用水，地下水税额应当高于地表水。

对水资源严重短缺和超载地区取用水从高确

定税额。

对未经批准擅自取用水、取用水量超过许可水

量或者取水计划的部分，结合实际适当提高税额。

第十一条　对特种取用水，从高确定税额。

特种取用水，是指洗车、洗浴、高尔夫球场、

滑雪场等取用水。

第十二条　对疏干排水中回收利用的部分和

水源热泵取用水，从低确定税额。

疏干排水中回收利用的部分，是指将疏干排

水进行处理、净化后自用以及供其他单位和个人

使用的部分。

第十三条　除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情形外，

水资源税的适用税额是指取水口所在地的适用税额。

第十四条　水力发电取用水适用税额最高不

得超过每千瓦时０００８元。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定的水力发电取用

水适用税额，原则上不得高于本办法实施前水资

源税 （费）征收标准。

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界河水电站水力发

电取用水的适用税额，按相关省份中较高一方的

水资源税税额标准执行。

第十五条　纳税人取用水资源适用不同税额

的，应当分别计量实际取用水量；未分别计量的，

从高适用税额。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免征或者减

征水资源税：

（一）规定限额内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免征水

资源税；

（二）除接入城镇公共供水管网以外，军队、

武警部队、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通过其他方

式取用水的，免征水资源税；

（三）抽水蓄能发电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四）采油 （气）排水经分离净化后在封闭管

道回注的，免征水资源税；

（五）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委托进

行国土绿化、地下水回灌、河湖生态补水等生态

取用水，免征水资源税；

（六）工业用水前一年度用水效率达到国家用

水定额先进值的纳税人，减征本年度百分之二十

水资源税。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同级财政、

税务等部门及时公布享受减征政策的纳税人名单；

（七）财政部、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免征或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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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征水资源税情形。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免征或者减征超过规定

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和主要供农村人口生活用

水的集中式饮水工程取用水的水资源税。

农业生产取用水，是指种植业、畜牧业、水

产养殖业、林业等取用水。

第十八条　纳税人的免税、减税项目，应当

单独核算实际取用水量；未单独核算或者不能准

确提供实际取用水量的，不予免税和减税。

第十九条　水资源税由税务机关依照 《中华

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本办法有关规定

征收管理。

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水资源管理法律法规和

本办法的有关规定负责取用水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

纳税人取用水资源的当日。未经批准取用水资源

的，水资源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水行政主管

部门认定的纳税人实际取用水资源的当日。

第二十一条　水资源税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

纳，由主管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不能按

固定期限计算缴纳的，可以按次申报缴纳。对超过

规定限额的农业生产取用水，可以按年申报缴纳。

纳税人按月或者按季申报缴纳的，应当自月

度或者季度终了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

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按次申报缴纳的，应当

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办

理纳税申报并缴纳税款；按年申报缴纳的，应当

自年度终了之日起五个月内，向税务机关办理纳

税申报并缴纳税款。

第二十二条　除本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

形外，纳税人应当向取水口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水资源税。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内纳税地点

确需调整的，由省级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部

门确定。

第二十三条　纳税人取用水工程管理单位跨

省 （自治区、直辖市）配置、调度的水资源，应

当根据调入区域适用税额和实际取用水量，向调

入区域所在地的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第二十四条　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水力

发电取用水的水资源税在相关省份之间的分配比

例，按照 《财政部关于跨省区水电项目税收分配

的指导意见》（财预 〔２００８〕８４号）明确的增值

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收分配办法确定。本办法实

施前，国家和相关省份已有明确分配比例的，仍

按照原分配比例执行。

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水力发电取用水的

纳税人应当按照前款规定的分配比例，分别向相

关省份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水资源税。

第二十五条　纳税人应当按规定安装符合国

家计量标准的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并做好取水

计量设施 （器具）的运行维护、检定或校准、计

量质量保证与控制，对其取水计量数据的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纳税人应当在申

报纳税时，按规定同步将取水计量数据通过取用

水管理平台等渠道报送水行政主管部门。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取用

水计量监管，定期对纳税人取水计量的规范性进

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及时告知税务机关。检查

发现问题或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安装运行不正

常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告知纳税人并督

促其尽快整改；检查未发现问题且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安装运行正常的，税务机关按照取水计量

数据征收水资源税。

第二十六条　纳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

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相应工况最大取 （排）水

能力核定的取水量申报纳税，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在纳税申报期结束前向纳税人出具当期取水量

核定书；或者按照省级财政、税务、水行政主管

部门确定的其他方法核定的取用水量申报纳税：

（一）纳税人未按规定安装取水计量设施 （器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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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

（二）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经

水行政主管部门检查发现问题的；

（三）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发

生故障、损毁，未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期限内

更换或修复的；

（四）纳税人安装的取水计量设施 （器具）不

能准确计量全部取 （排）水量的；

（五）纳税人篡改、伪造取水计量数据的；

（六）其他需要核定水量情形的。

第二十七条　建立税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

门协作征税机制。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取用水单位和个人的

取水许可、取水计量数据或取水量核定书信息、

违法取水信息、取水计划信息、取水计量检查结

果等水资源管理相关信息，定期送交税务机关。

税务机关定期将纳税人申报信息与水行政主

管部门送交的信息进行分析比对。发现纳税人申

报取用水量数据异常等问题的，可以提请水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复核。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

税务机关的数据资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向税务机关

出具复核意见。税务机关应当按照水行政主管部

门出具的复核意见调整纳税人的应纳税额。

水资源税征收管理过程中发现问题的，由税

务机关与水行政主管部门联合进行核查。

第二十八条　纳税人和税务机关、水行政主

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追究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征收水资源税的，停止征收水

资源费。

第三十条　城镇公共供水企业缴纳的水资源

税不计入自来水价格，在终端综合水价中单列，

并可以在增值税计税依据中扣除。水资源税改革

试点期间，省级发展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将终

端综合水价结构逐步调整到位，原则上不因改革

增加用水负担。

第三十一条　水资源税收入全部归属地方，

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水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

关部门履行水资源开发、节约、保护、管理职能

等相关经费支出由同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原有水

资源费征管人员，由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做好安排。

第三十二条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期间涉及的

有关政策，由财政部会同税务总局、水利部等部

门研究确定。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１日起实

施。已开展水资源税改革试点的省份，按照本办

法执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部关于印

发 〈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暂行办法〉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６〕５５号）、《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水利

部关于河北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税 〔２０１６〕１３０号）、《财政部、税务总局、水

利部关于印发 〈扩大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实施办法〉

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７〕８０号）同时废止。

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税最低平

均税额表

附：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表

单位：元／立方米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表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 地下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

北京 １６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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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表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 地下水水资源税最低平均税额

天津 ０８ ４

山西

内蒙古

０５ ２

河北

山东

河南

０４ １５

陕西

宁夏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０３ ０７

江苏

浙江

广东

云南

甘肃

新疆

０２ ０５

四川

上海

安徽

福建

江西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贵州

西藏

青海

０１ ０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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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财政总会计核算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１８日　　财库 〔２０２４〕２３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财政总会计是财政管理重要基础性工作。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总会计核算管理，充分发挥财政总会计

职能作用，更好支撑财政管理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发挥财政总会计职能作用

《财政总会计制度》（以下简称 《制度》）夯实完善了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建立了以权

责发生制为基础的财务会计，财政总会计以 “平行记账”方式对财政经济业务事项进行核算管理。《制

度》施行以来，各级财政总会计工作质量明显提升，但与改革目标仍然存在一定差距。例如，财政总会

计账套体系尚未统一，部分科目设置可以进一步细化，暂存性款项、暂付性款项等业务核算落实 《制度》

不到位，核算时效性有待提升等。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健全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夯实财政管理基础的高度，不断加强财政总会计核算管理，严格执行 《制度》，充分发挥财政总会计职能

作用，全面核算财政经济业务事项，真实反映财政运行情况及结果，有效监督财政财务活动过程，为政

府财政预算管理、财务管理、财会监督提供坚实保障。

二、统一财政总会计账套

（一）统一账套设置。全国各级财政总会计统一设置财政总会计账、教育收费专户账、非税收入收

缴专户账、财政代管资金专户账、社保基金专户账、支付中心账、专用基金账、专项支出类专户账、

外币类专户账等９个类型账套开展总会计核算。各类账套实行全国统一的账套名称和账套编码。各地

确有需要增设账套的，需向财政部 （国库司）备案，新设账套的核算内容不能与上述 ９个账套交叉

重复。

（二）明确账套核算内容。财政总会计账核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

金有关的经济业务活动或事项；教育收费专户账核算纳入预算管理的教育收费资金收支业务；非税收入

收缴专户账核算通过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取、确认、划转的非税资金业务；财政代管资金专户账核算财

政部门代为管理的预算单位资金，以及其他需要在专户管理的非财政预算资金收支业务；社保基金专户

账核算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资金收支业务；支付中心账核算单独设立的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发生的资金

收支业务；专用基金账核算根据财政管理要求，需单独核算的专用基金收支业务；专项支出类专户账核

算根据财政管理要求，需单独核算的专项支出类资金收支业务等；外币类专户账核算以外币原币作为记

账本位币的外币收支业务等。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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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增设部分明细会计科目

（三）增设财务会计明细科目。在 “国库存款”科目下增设 “金库存款”和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明细科目。在 “其他应付款”科目下增设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收回存量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待

清算资金”和 “其他”明细科目。在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收本金”下增设 “未到期本金”

和 “已到期本金”。在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付本金”下增设 “未到期本金”和 “已到期

本金”。

（四）增设预算会计明细科目。在 “资金结存—待处理结存”科目下增设 “待处理收入结存”、

“待处理支出结存”、“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和 “其他待处理事项”明细科目。

四、规范重点核算事项

（五）规范使用 “其他应收款”等科目。无实际资金流入的情况下，严禁通过预算会计科目 “资金结

存”、财务会计科目 “其他应收款”冲减已列预算支出 （费用）；严禁通过预算会计科目 “资金结存”、

财务会计科目 “其他应收款”虚增收入。

（六）规范债务还本付息资金核算。财政总会计应严格按照 《制度》规定进行核算。省级政府财政偿

还地方政府债券本息时，使用 “应付长期 （短期）政府债券”、“应付 （应收）利息”等科目；上级政府

财政收到或扣缴下级政府财政应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息时，使用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应收利息”等科目；下级政府财政向上级政府财政上缴或上级政府财政扣缴应偿还的地方政府债券转贷

款本息时，使用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付利息”等科目。不得使用 “其他应付款”、“其他应

收款”科目归集、确认债务还本付息资金。

（七）清晰反映国库待清算资金。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拨付时，财政总会计依据代理银行国库集中支付

回单确认预算支出，同时确认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实际进行资金清算时，财政总会计依据中国

人民银行国库集中支付清算回单冲减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

五、提高财政总会计核算时效性

（八）提升核算电子化程度。加快推进财政总会计核算电子化进程，打通财政与中国人民银行电子数

据传输渠道，实现财政与中国人民银行全部业务事项线上办理，全部业务数据线上传输。

（九）实现财政总会计 “Ｔ＋１”日记账。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确保财政总会计 “Ｔ＋１”日完成

核算，实现 “日清月结”，完善财政总会计与中国人民银行、代理银行自动对账机制。

六、加强组织实施

（十）做好督促指导。根据本通知要求，强化组织领导，省级财政部门要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统

筹协调，督促指导本地区推进各项工作落实到位。

（十一）加强技术保障。省级财政部门要扎实做好本地区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财政总会计核算功能升

级改造，积极推动财政总会计核算功能模块与政府债务、资产管理功能模块衔接贯通，信息共享。

（十二）开展业务培训。地方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区实际，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开展业务培

训，确保各级财政总会计熟悉掌握 《制度》及本通知各项规定和具体要求。

本通知自２０２５年１月１日起执行。

附件：１财政总会计账套分类情况表

２财政总会计增设明细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

·９·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文告




附件１：

财政总会计账套分类情况表

序号 账套编码 账套名称 核算内容 核算资金范围

１ １００１ 财政总会计账
核算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等资金有关的经济业务活动或事项
政府预算资金

２ １００２ 教育收费专户账 核算纳入预算管理的教育收费资金收支业务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３ １００３ 非税收入收缴专户账
核算通过收入收缴管理系统收取、确认、划转

的非税资金业务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４ １００４ 财政代管资金专户账

核算财政部门代为管理的预算单位资金，以及

其他需要在专户管理的非财政预算资金收支

业务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５ １００５ 社保基金专户账 核算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资金收支业务 社会保障基金

６ １００６ 支付中心账
核算单独设立的国库支付执行机构发生的资金

收支业务
政府预算资金

７ １００７ 专用基金账
核算根据财政管理要求，需单独核算的专用基

金收支业务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８ １００８ 专项支出类专户账
核算根据财政管理要求，需单独核算的专项支

出类资金收支业务等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９ １００９ 外币类专户账
核算以外币原币作为记账本位币的外币收支业

务等

政府预算资金

财政专户管理资金

附件２：

财政总会计增设明细会计科目及使用说明

一、财政总会计增设明细会计科目如下：

序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一、财务会计科目

（一）资产类

１００１ 国库存款

１ 　１００１０１ 　金库存款

２ 　１００１１１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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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科目编号 会计科目名称

１０４１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１０４１０１ 　应收本金

３ 　　１０４１０１０１ 　　未到期本金

　　　１０４１０１０１０１ 　　　一般债券

　　　１０４１０１０１０２ 　　　专项债券

４ 　　１０４１０１０２ 　　已到期本金

　　　１０４１０１０２０１ 　　　一般债券

　　　１０４１０１０２０２ 　　　专项债券

（二）负债类

２０１３ 其他应付款

５ 　２０１３１１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６ 　２０１３１２ 　收回存量资金

７ 　２０１３４１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

８ 　２０１３９９ 　其他

…… ……

２０３１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２０３１０１ 　应付本金

９ 　　２０３１０１０１ 　　未到期本金

　　　２０３１０１０１０１ 　　　一般债券

　　　２０３１０１０１０２ 　　　专项债券

１０ 　　２０３１０１０２ 　　已到期本金

　　　２０３１０１０２０１ 　　　一般债券

　　　２０３１０１０２０２ 　　　专项债券

二、预算会计科目

（三）预算结余类

８０４１ 资金结存

　…… 　……

　８０４１０９ 　待处理结存

１１ 　　８０４１０９０１ 　　待处理收入结存

１２ 　　８０４１０９１１ 　　待处理支出结存

１３ 　　８０４１０９４１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

１４ 　　８０４１０９９９ 　　其他待处理事项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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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设明细会计科目使用说明如下：

（一）资产类

１００１　国库存款

在国库存款科目下，设置 “金库存款”和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明细科目。

１００１０１　金库存款

１本科目核算政府财政存放在国库单一账户

除待划转社会保险费外的款项。

２金库存款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金库存款增加时，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２）金库存款减少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

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金库存

款的结存数。

１００１１１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１本科目核算税务机关等代征入库、待划转

社保基金专户的社会保险费。

２待划转社会保险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社会保险费代征入库时，按照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 “其他应付款—待划

转社会保险费”科目。

（２）入库的社会保险费划转社保基金专户时，

按照实际划转的金额，借记 “其他应付款—待划

转社会保险费”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尚未划

转的社会保险费。

１０４１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１０４１０１　应收本金

在应收本金科目下，设置 “未到期本金”和

“已到期本金”明细科目，其下应根据管理规定设

置 “一般债券”、“专项债券”明细科目。

１０４１０１０１　未到期本金

１本科目核算本级政府财政转贷给下级政府

财政，尚未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２未到期本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向下级政府财政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

时，按照转贷的本金金额，借记本科目，按照实

际拨付的金额或债务管理部门确认的转贷金额，

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或 “与下级往来”

等科目，按照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有关费用科目。

（２）收到下级政府财政偿还的未到期转贷款

本金时，按照收到的金额，借记 “国库存款—

金库存款”、“其他财政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已到期且下级政府

财政尚未偿还时，根据债务管理部门转来的有关

资料，按照已到期的转贷款本金金额，借记 “应收

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收本金—已到期本金”，

贷记本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应收未

收的未到期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１０４１０１０２　已到期本金

１本科目核算本级政府财政转贷给下级政府

财政，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已到期，但下级政府

财政尚未偿还的本金。

２已到期本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已到期且下级政府

财政尚未偿还时，根据债务管理部门转来的有关

资料，按照已到期的转贷款本金金额，借记本科

目，贷记 “应收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收本金—

未到期本金”。

（２）收到下级政府财政偿还的已到期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款本金时，按照收到的金额，借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 “其他财政存款”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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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贷记本科目。

（３）扣缴下级政府财政应偿还的已到期地方

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时，按照扣缴的金额，借记

“与下级往来”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借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应收未

收的已到期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二）负债类

２０１３　其他应付款

在其他应付款科目下，设置 “待划转社会

保险费”、“收回存量资金”、“国库集中支付待清

算资金”、“其他”明细科目。

２０１３１１　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１本科目核算税务机关等代征入库、待划转

社保基金专户的社会保险费。

２待划转社会保险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社会保险费代征入库时，按照实际收到

的金额，借记 “国库存款—待划转社会保险费”

科目，贷记本科目。

（２）入库的社会保险费划转社保基金专户时，

按照实际划转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

存款—待划转社会保险费”科目。

３本科目应当及时清理结算，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政府财政尚未划转的社会保险费。

２０１３１２　收回存量资金

１本科目核算政府财政按预算管理规定收回

的存量资金。

２收回存量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收到收回的存量资金时，借记 “国库

存款—金库存款”、“其他财政存款”等科目，贷

记本科目。

（２）收回的存量资金，政府财政按原预算科

目使用的，实际安排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等科目。

（３）收回的存量资金，政府财政调整预算科

目使用的，实际安排支出时，借记本科目，贷记

“以前年度盈余调整—预算管理资金以前年度盈余

调整”等科目；同时，借记有关费用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等科目。

３本科目应当及时清理结算，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政府财政按预算管理规定收回的存量资金。

２０１３４１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

１本科目核算政府财政发生国库集中支付业

务时，代理银行已实际支付但尚未与人民银行进

行清算的款项。

２本科目应按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进行明

细核算。

３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

如下：

（１）实际支付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

记有关费用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２）资金清算时，按照实际清算的金额，借

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科目。

（３）确认存量待清算资金时，按照实际确认

的金额，借记有关费用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本科目贷方余额反映已实际支付但尚未与

人民银行进行清算的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期末原

则上应无余额。

２０１３９９　其他

１本科目核算除待划转社会保险费、收回存

量资金和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外，政府财政

临时发生的暂收、应付、收到的不明性质款项等。

２其他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收到不明性质款项时，借记 “国库存款—

金库存款”、“其他财政存款”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２）将有关款项清理退还、划转、转作收入

时，借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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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财政存款”或有关收入科目。

（３）有关款项确认冲减当年费用时，借记本

科目，贷记有关费用科目；有关款项确认冲减以

前年度有关费用事项的，借记本科目，贷记 “以

前年度盈余调整—预算管理资金以前年度盈余调

整”等科目。

３本科目应当及时清理结算，期末贷方余额

反映政府财政尚未结清的其他应付款项。

２０３１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

２０３１０１　应付本金

在应付本金科目下，设置 “未到期本金”和

“已到期本金”明细科目，其下应根据管理规定设

置 “一般债券”、“专项债券”明细科目。

２０３１０１０１　未到期本金

１本科目核算地方政府财政从上级政府财政

借入，尚未到期的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２未到期本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上级政府财政转贷地方政府债券资金时，

按照实际收到的金额或债务管理部门转来的相关

资料，借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或 “与上级

往来”等科目，按照转贷的本金金额，贷记本科

目，按照其差额，借记或贷记有关费用科目。

（２）偿还本级政府财政承担的未到期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款本金时，按照实际偿还的本金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其他

财政存款”等科目。

（３）地方政府债券已到期且尚未偿还上级政

府财政时，根据债务管理部门转来的有关资料，

按照已到期的转贷款本金金额，借记本科目，贷

记 “应付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应付本金—已到

期本金”。

３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尚未偿

还的未到期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２０３１０１０２　已到期本金

１本科目核算地方政府财政从上级政府财政

借入，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已到期，但尚未偿还

的本金。

２已到期本金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地方政府债券已到期且尚未偿还上级政

府财政时，根据债务管理部门转来的有关资料，

按照已到期的转贷款本金金额，借记 “应付地方

政府债券转贷款—应付本金—未到期本金”，贷记

本科目。

（２）偿还本级政府财政承担的已到期地方政

府债券转贷款本金时，按照实际偿还的本金金额，

借记本科目，贷记 “国库存款—金库存款”、“其他

财政存款”等科目。

（３）上级政府财政扣缴已到期地方政府债券

转贷款本金时，按照扣缴的转贷款本金金额，借

记本科目，贷记 “与上级往来”等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贷方余额反映政府财政尚未偿

还的已到期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款本金。

（三）预算结余类

８０４１　资金结存

８０４１０９　待处理结存

在待处理结存科目下，设置 “待处理收入

结存”、“待处理支出结存”、“国库集中支付待清

算资金”、“其他待处理事项”明细科目。

８０４１０９０１　待处理收入结存

１本科目核算以前年度及本期结转的待处理

收入。

２待处理收入结存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年终转账时，将 “待处理收入”科目贷

方余额转入资金结存，借记 “待处理收入”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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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记本科目。

（２）将以前年度结转的待处理收入转列预算

收入或退回时，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预算收入

科目或 “资金结存—库款资金结存”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尚未清理的待处理收

入结存的金额。

８０４１０９１１　待处理支出结存

１本科目核算以前年度及本期结转的待处理

支出。

２待处理支出结存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年终转账时，将 “待处理支出”科目借

方余额转入资金结存，借记本科目，贷记 “待处

理支出”科目。

（２）转列支出时，借记有关预算支出科目，

贷记本科目；收回款项时，借记 “资金结存—库

款资金结存”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尚未清理的待处理支

出结存的金额。

８０４１０９４１　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

１本科目核算政府财政发生国库集中支付业

务时，代理银行已实际支付但尚未与人民银行进

行清算的款项。

２本科目应按国库集中支付代理银行进行明

细核算。

３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的主要账务处理

如下：

（１）实际支付时，按照实际支付的金额，借

记有关预算支出科目，贷记本科目。

（２）资金清算时，按照实际清算的金额，借记

本科目，贷记 “资金结存—库款资金结存”科目。

（３）确认存量待清算资金时，按照实际确认

的金额，借记有关预算支出等科目，贷记本科目。

４本科目贷方余额反映已实际支付但尚未与

人民银行进行清算的国库集中支付资金，期末原

则上应无余额。

８０４１０９９９　其他待处理事项

１本科目核算除待处理收入结存、待处理支

出结存和国库集中支付待清算资金外其他待处理

事项。

２其他待处理事项的主要账务处理如下：

（１）其他待处理事项增加时，按照确认增加

的金额，借记有关科目，贷记本科目。

（２）其他待处理事项减少时，按照确认减少

的金额，借记本科目，贷记有关科目。

３本科目期末余额反映其他待处理事项金额。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

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５日　　财教 〔２０２４〕１８１号

有关中央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教育厅 （教育局、教委）、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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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覆盖全学段学

生资助体系，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增加高等教育阶段国家奖学金名额，提高奖助学金标准

（一）增加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提高奖励标准。从２０２４年起，将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

励名额由每年６万名增加到１２万名，奖励标准由每生每年８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００００元。

（二）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从２０２４年起，将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

由每生每年５０００元提高到６０００元。

（三）提高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２０２４年秋季学期起，将本专科生 （含预科生，不含退

役士兵学生）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３３００元提高到３７００元，具体标准由高校在每生每年

２５００～５０００元范围内自主确定，可以分为２～３档。全日制在校退役士兵学生全部享受本专科生国家助学

金，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３３００元提高到３７００元。

（四）增加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从２０２４年起，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由每年４５万名增

加到９万名，其中：硕士生由３５万名增加到７万名，博士生由１万名增加到２万名。

（五）提高研究生学业奖学金支持标准。从２０２５年起，提高中央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中央财政支

持标准，其中：硕士生由每生每年８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００００元，博士生由每生每年１０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２０００元。

中央高校根据研究生学业成绩、科研成果、社会服务等因素，确定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覆盖面、等级、

奖励标准 （可分档设定奖励标准），并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最高不超过硕士生每生每年２００００元、博

士生每生每年３００００元。研究生学业奖学金名额分配应向基础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 （专业、方向）倾

斜，向拔尖创新人才、急需紧缺人才倾斜，向学术型研究生倾斜。各地可根据本次调整精神并结合实际，

完善地方财政对所属高校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的支持政策。

二、提高高中阶段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

（一）提高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从２０２５年春季学期起，将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平均资助

标准由每生每年２０００元提高到２３００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１２００～３５００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

为２～３档。

（二）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国家助学金覆盖面、提高资助标准。从２０２５年春季学期起，将中等职业学

校 （含技工院校，下同）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三年级在校涉农专业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六盘山区等１１个原连片特困地区和西藏、四省涉藏州县、新疆南疆四地

州中等职业学校三年级农村学生 （不含县城）全部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

２０００元提高到２３００元，具体标准由各地结合实际在１２００～３５００元范围内确定，可以分为２～３档。

三、切实抓好政策落实，及时分配下达新增名额和奖励资助资金

（一）加强组织领导，做好基础工作。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切实

加强组织领导，修订本地本校奖助学金政策，强化政策落实落地力度。各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门要做好学生人数、资助范围、资助标准等基础数据的审核工作，对上报的可能影响资金分配结果的有

关数据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各级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组织学校做好国家奖学金

评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等工作，做好２０２４年本专科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增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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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落实经费责任，强化资金管理。本次政策调整所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现行

渠道和分担方式共同承担。各地要按照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２０２１〕３１０号）有关要求，统

筹安排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资金，及时下达预算，加强资金管理，及时足额将国家

奖助学金发放到符合条件的学生手中。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财政部等部门对资金使用和政

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三）加大宣传力度，提升资助成效。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国家奖助学金政策调

整内容，通过多种形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确保学校和学生应知尽知，切实打通政策落地 “最后一公

里”，不断提升资助育人水平。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此前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未规定事项，按照

原政策执行。

财政部　教育部
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２８日　　财教 〔２０２４〕１８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 （局）、教育厅 （教育局、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

教育局：

根据 《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调整高等教育阶段和高中阶段国家奖助学金政策的通

知》（财教 〔２０２４〕１８１号）和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２０２１〕３１０号）有关规定，结合高校

相关学生数据等情况，现追加下达你省 （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统称

省）２０２４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 （项目代码：Ｚ１５５０５００００００４）预算，用于落实高等教育国家奖助学金政

策，具体预算见附件。收入列２０２４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１１００２４５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支

出列 “２０５教育支出”相关款项。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２０２４年增加高等教育国家奖学金名额，提高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具体包括：一是２０２４年，将本

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奖励标准由每生每年８０００元提高到１００００元。二是２０２４年，将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奖励名额翻倍，原奖励标准不变。三是２０２４年，将本专科生国家励志奖学金奖励标准由每生

每年５０００元提高到６０００元，原资助面不变。四是从２０２４年秋季学期起，将本专科生国家助学金 （含预

科生和退役士兵学生）平均资助标准由每生每年３３００元提高到３７００元，原资助面不变。

二、上述国家奖助学金政策调整所需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按照现行渠道和分担方式共

同承担。各地要按照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２０２１〕３１０号）有关要求，统筹安排中央对地方

转移支付资金和地方应承担的资金，加强资金管理，及时下达预算，督促省以下各级有关部门及高校及

时做好相关国家奖助学金发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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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地要组织高校做好２０２４年本专科生、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增补工作。各地在分配本专科生

国家奖学金名额时，要对办学水平较高的高校、以农林水地矿油核等学科专业为主的高校予以适当倾斜。

四、各有关高校要按照相关管理办法的规定，统筹用好国家奖学金原有奖励名额和此次新增奖励名

额，统筹国家奖学金和其他奖学金的名额分配、评审和发放工作，充分发挥各类奖学金的激励作用。高

校在分配本专科生国家奖学金名额时，应向国家重点支持学科专业倾斜；在分配研究生国家奖学金名额

时，应向基础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学科 （专业）倾斜。

五、此次下达的资金列入转移支付预算执行常态化监督范围，各级财政部门要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

统及时接收登录预算指标，并保持 “追踪”标识不变，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转移支付监控模块，加

强日常监管，提高转移支付资金管理使用的规范性和有效性。

六、请你省按照 《学生资助资金管理办法》（财教 〔２０２１〕３１０号）、《财政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关于下达２０２４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的通知》（财教 〔２０２４〕６２号）等文件要求，做好学生资

助补助经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七、各级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会同审计、监察等相关部门按职责加强对相关学生

资助政策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于挤占、挪用、虚列、套取学生资助补助经费等行为，将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２０２４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表

附件：

２０２４年学生资助补助经费预算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地区 （单位） 预算金额

合计 ３１７０３８

１ 北京 ３１３５

２ 天津 ４３６２

３ 河北 １５２８５

４ 山西 ８８１８

５ 内蒙古 ６０７８

６ 辽宁 （不含大连） ９４６３

７ 大连 ２０８

８ 吉林 ６９１５

９ 黑龙江 ８１７４

１０ 上海 ４６６０

１１ 江苏 １５３５５

１２ 浙江 （不含宁波） ８６９６

１３ 宁波 ８５１

·８１·

２０２４年１０月３０日




续表

序号 地区 （单位） 预算金额

１４ 安徽 １３４７２

１５ 福建 （不含厦门） ７０６０

１６ 厦门 ６９１

１７ 江西 １３１８２

１８ 山东 （不含青岛） １６８０７

１９ 青岛 １０１４

２０ 河南 ２４０６１

２１ 湖北 １３７８８

２２ 湖南 １４４５９

２３ 广东 （不含深圳） １５４１３

２４ 深圳 １０４９

２５ 广西 １５７５２

２６ 海南 ２５６２

２７ 重庆 １１２２２

２８ 四川 ２０９９９

２９ 贵州 ９４８６

３０ 云南 １２６７０

３１ 西藏 ５７９

３２ 陕西 １３１７９

３３ 甘肃 ７５３１

３４ 青海 １０３３

３５ 宁夏 １７５２

３６ 新疆 ６０３０

３７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１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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